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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程序进行换届选举。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

中职工代表监事2名。

公司于2020年11月24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谭玉平先生、孙巍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与经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非职工代表监

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与第四届监事会一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关于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并将按照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

特此公告。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11月24日

附件：

谭玉平先生简历

谭玉平先生，1966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南京炮兵学院，1996年获国防大学军

事学硕士学位。 1989年7月至1992年6月，任空降15军43旅炮兵营一连指挥排长；1992年6月至1993年9

月，任空降15军43师128团特务连指导员；1993年9月至1996年7月，为国防大学学员；1996年7月至2001

年8月，历任军事医学科学院政治部干部处副营职干事、正营职干事、副团职干事；2001年8月至2013年1

月，历任中纪委驻新华社纪检组社监察局机关纪委干部、副处级纪检监察员、办公室副主任、第二纪检监

察室主任；2013年1月至2014年8月， 任中纪委驻新华社纪检组监察局副局级纪律检察员兼第二纪检监

察室主任；2014年8月至2016年7月， 任本公司党组成员；2016年3月至2017年6月， 任本公司党委副书

记；2017年6月至今，任本公司党委常委、纪委书记；2017年9月至2020年11月，任本公司第三届职工代表

监事、监事会主席；2020年11月起，任本公司第四届职工代表监事。

谭玉平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新华通讯社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孙巍先生简历

孙巍先生，1973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毕业，本科学历，新华社高级编辑。 1995

年8月至1999年11月， 任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翻译；1999年11月至2002年2月， 任新华社东京分社记

者；2002年2月至2004年11月，任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编辑；2004年11月至2009年9月，任新华社东京

分社记者；2009年9月至2009年12月，任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编辑；2009年12月至2010年12月任本公

司多媒体部副主任；2010年12月至2012年6月，任本公司总编室副主任兼多媒体部副主任；2012年6月至

2016年12月， 任本公司综合部主任；2015年11月至2017年9月， 任本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2016年12月至今， 任本公司总裁助理；2016年12月至2018年7月， 任本公司行政人力资源中心总监；

2017年9月至2020年11月，任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2020年11月起，任本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职工代表监事；2018年7月至今，任本公司首席运营官；2018年10月至2019年8月，兼任新华炫闻董事

长、CEO、总编辑；2019年8月至今，兼任新华炫闻董事长、CEO；2018年至今，兼任中国记协新媒体专委

会委员。

孙巍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新华通讯社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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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20年11月13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2020年11月2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0人，实际出席董事10人。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新华

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田舒斌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田舒斌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为三年，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董事田舒斌本人已回避表决。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

有表决权票数的1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徐姗娜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为三年，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董事徐姗娜本人已回避表决。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

有表决权票数的1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3.1《关于选举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田舒斌先生、徐姗娜女士、丁平先生、叶芝女士、黄澄清先生为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其中，田舒斌先生担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有表决权票数的100%。

3.2《关于选举董事会编辑政策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田舒斌先生、徐姗娜女士、刘加文先生为编辑政策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其中，田舒斌先生担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有表决权票数的100%。

3.3《关于选举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俞明轩先生、曾剑秋先生、叶芝女士为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其中，俞明轩先生担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有表决权票数的100%。

3.4《关于选举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曾剑秋先生、吴振华先生、徐姗娜女士为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其中，曾剑秋先生担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有表决权票数的100%。

3.5《关于选举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吴振华先生、俞明轩先生、丁平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其中，吴振华先生担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有表决权票数的100%。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田舒斌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总裁，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董事田舒斌本人已回避表决。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

有表决权票数的1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5.1《关于聘任丁平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田舒斌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丁平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董事丁平本人已回避表决。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有

表决权票数的100%。

5.2《关于聘任申江婴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田舒斌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申江婴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为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董事申江婴本人已回避表决。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

有表决权票数的100%。

5.3《关于聘任刘加文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田舒斌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加文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为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董事刘加文本人已回避表决。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

有表决权票数的100%。

5.4《关于聘任杨庆兵生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田舒斌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杨庆兵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为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有表决权票数的100%。

5.5《关于聘任陈宇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田舒斌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陈宇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有表决权票数的100%。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田舒斌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杨庆兵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有表决权票数的1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田舒斌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任劼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为

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有表决权票数的1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宋波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有表决权票数的100%。

三、上网公告附件

1、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1月25日

附件：

田舒斌先生简历

田舒斌先生，1963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记者，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中国记协理事，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被中宣部确定为文化名家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 人才，入选“2016中

国文化产业年度人物”及“2016年度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 。 1985年7月至1988年4月，在政府司

法部门工作；1988年4月至1990年3月，任《兰州晚报》记者；1990年3月至1997年3月，历任新华社宁夏分

社记者、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1997年3月至2001年11月，历任新华社重庆分社经理室经理、新闻信

息中心总编辑、党组成员、副社长；2001年12月至2002年12月，任新华社云南分社副社长、党组副书记；

2002年12月至2008年12月，任新华社云南分社社长、党组书记；2008年12月至2010年12月，任新华社江

苏分社社长、党组书记；2009年12月至2010年12月，任江苏省第十一届人大代表；2010年12月至2011年

5月，任新华网络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2011年5月至2014年5月，任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2011年5月至今，任本公司总裁；2011年10月当选中国记协常务理事；2012年6月至2016年7月，任本公

司党组书记；2017年6月至2020年10月，任本公司党委书记；2020年10月起，任公司党委常委；2013年7

月至今， 兼任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2014年5月至2014年9月， 任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2014年9月至2017年9月，任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2016年11月当选中国记协理事；2017年9月至

2020年11月，任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2020年11月起，任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2018年5月

至今，兼任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

田舒斌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新华通讯社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徐姗娜女士简历

徐姗娜女士，汉族，1968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福建安溪人，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学历，文学博士学

位。

1990年7月从厦门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2002年11月至2008年1月，任共青团厦门大学委员会书记；

2008年1月至2008年4月，任福建团省委副书记；2008年4月至2010年5月，任福建团省委副书记，福建省

青年联合会副主席； 2010年5月至2011年8月， 任福建团省委副书记， 福建省青联主席；2011年8月至

2012年2月，任宁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福建省青联主席；2012年2月至2012年5月，任宁德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福建省青联主席，宁德市文联主席；2012年5月至2016年7月，任宁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宁德

市文联主席；2016年7月至2018年9月，任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务会议成员，省委外宣办、省委网络

办主任；2018年9月至2018年11月，任福建省妇女联合会党组书记；2018年11月至2020年10月，任福建

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2020年1月至2020年10月，任福建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2020年10月

起，任本公司党委书记；2020年11月起，任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徐姗娜女士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新华通讯社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丁平先生简历

丁平先生，1973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南京财经大学，高级会计师，2008年获北京大学公共

管理硕士学位。1994年7月至1995年3月在新华社事业发展局国有资产管理处工作；1995年3月至1998年

6月在新华社计财局国有资产管理处工作；1998年6月至2001年8月任新华社计财局国有资产管理处副

处长；2001年8月至2011年9月任新华社计财局国有资产管理处处长；2010年6月至2011年9月兼任音视

频部财务总监；2010年9月至2011年9月兼任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1年3月至2011

年5月，任新华网络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1年5月至2017年4月，任本公司财务总监；2011年8月至2014

年9月，兼任本公司行政总监；2011年5月至2015年11月，兼任北京炫彩融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4年8月至2016年7月，任本公司党组成员；2017年6月至今，任本公司党委常委；2014年9月至今，任

本公司副总裁；2015年4月至2017年9月，任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2017年9月至2020年11月，任本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2020年11月起，任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2013年6月至2019年1月，兼任中

国税务学会第七届理事；2014年11月至2019年12月，兼任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第十一届常务理事；2015

年2月至2017年7月，兼任中直青年联合会第四届常委；2017年8月至2019年4月，兼任新华网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丁平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新华通讯社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申江婴先生简历

申江婴先生，1970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 1993年8月至2000年6月历任邮电部机关报人民邮电报社

记者、总编室副主任、资讯新闻部主任；2000年6月创办中国网友报，并担任总编辑；2004年1月起任人民

邮电报社（集团）社长助理兼中国网友报总编；2008年10月起兼任中国信息产业网总裁。 2012年10月至

2016年5月任本公司副总编辑兼移动互联网事业群总经理；2016年6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2016年5月

至2016年7月，任本公司党组成员；2017年6月至今，任本公司党委常委；2016年6月至2017年9月，任本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2017年9月至2020年11月，任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2020年11月起，任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董事。 2016年2月至今，兼任新华网亿连（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2017年3月至今，兼任江苏瑞德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2018年10月至今，兼任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

务协会常务理事。

申江婴先生先后被聘为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文化部公共文化专家委员、国家互联

网金融技术与安全专家委员、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客座教授、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

200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申江婴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新华通讯社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加文先生简历

刘加文先生，1970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英国伦敦大学硕士研究生，高级编辑。 1994年7月至1996年

10月任新华社国际部要闻组编辑；1996年10月至1997年11月任新华社国际部英文组翻译；1997年11月

至2000年3�月任新华社巴格达分社英文记者；2000年3月至2000年10月任新华社国际部人事处干部；

2000年10月至2001年4月任新华社办公厅秘书处社领导专职秘书；2001年4月至2003年8月任新华社办

公厅社领导专职秘书；2003年8月至2004年9月前往英国伦敦大学留学；2004年9月至2005年6月任新华

社办公厅调研室干部；2005年7月至2009年11月任新华社网络中心总编辑助理兼外文新闻采编部主任；

2009年11月至2012年12月任新华网部务会成员、 总编辑助理兼外文部主任；2012年12月至2013年3月

任公司副总编辑兼外文部主任；2013年3月至2019年8月任公司副总编辑；2014年4月至2016年7月任公

司党组成员，2017年6月至今任公司党委常委；2017年12月至今， 兼任中国互联网协会海峡两岸互联网

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19年8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2019年9月至2020年11月，任本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董事；2020年11月起，任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刘加文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新华通讯社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叶芝女士简历

叶芝女士，1985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2009年获管理学硕士学位。 2003年9月至2007

年7月，就读于南京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系；2007年9月至2009年7月，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企业管

理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2009年7月起至今，就任于新华社总经理室，先后在事业处、企业处、综合处、改

革发展处任职，2015年4月至2016年10月，任新华社总经理室综合处副处长，2016年10月至2019年1月，

任新华社改革发展处副处长；2019年1月至今， 任新华社改革发展处处长；2017年9月至2020年11月，任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2020年11月起，任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叶芝女士不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吴振华先生简历

吴振华先生，1962年5月出生，管理学硕士，现任北京万林创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创始

合伙人、首席执行官。 吴振华先生1978年9月至1982年7月就读于上海海运学院并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

1988年9月至1989年7月就读于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并取得管理学硕士学位。 1982年7月至1992年12月

于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所经济研究室担任副主任；1993年1月至1999年12月于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

公司担任集团管理部副总经理；2000年1月至2003年2月于福建闽发证券有限公司北京研发中心担任主

任；2003年3月至2006年12月于金宝期货经济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2007年1月至2011年3月于北京

双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2011年4月至2014年12月于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2015

年1月至2015年12月于中科招商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担任常务副总裁；2016年1月至今， 于北京万林创富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担任创始合伙人、首席执行官。 2017年9月至2020年11月，任本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0年11月起，任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吴振华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新华通讯社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曾剑秋先生简历

曾剑秋先生，1957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英国剑桥大学博士，现任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生导师。 曾剑秋先生1984年9月至1987年7月就读于北京科技大学并获得管理科学

与工程硕士学位；1993年5月至2000年4月于北京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担任副教授；2000年4月至

2004年9月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并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2004年9月至今于北京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

院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主席。 2019年6月至2020年11月，任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2020年11月起，任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曾剑秋先生从事经济管理类的教学与科研工作30余年，主持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

大专项项目、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等国家项目以及省部、企业重大科研课题,�

出版、发表了多部专著和译著及论文；作为工业与信息化部ICT专家委员会委员，工信部科技委专家组成

员承担了国家宽带战略、信息消费城市等多项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评审工作，并有两篇专家

建言上报给相关部委、党和国家领导人。 2011年，中国通信工业协会（CCIA）授予“推动中国通信工业

发展功勋人物” 。

曾剑秋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新华通讯社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黄澄清先生简历

黄澄清先生，1957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 黄澄清先生1981年9月至1987年7月就读于北京邮电大学载波通信

专业，1987年7月大学本科毕业；1999年9月至2006年7月就读于北京大学高级工商管理专业， 并获得硕

士学位；2013年9月至2017年3月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并获得博士学位。 黄澄

清先生曾在北京无线通信局微波载波站、邮电部电信总局无线处、邮电部办公厅秘书处、中国工程院办

公厅文秘处、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服务质量监督处、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属单位担任职务；2008年9月至

今担任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2018年11月至2020年4月担任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9年11月至今担任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副理事长；2020年1月至今担任北京雅迪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2020年4月至今担任中科全联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2020年6月至今担任武汉天喻

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11月起，任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黄澄清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新华通讯社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俞明轩先生简历

俞明轩先生，1967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副教授，首批资深资产评估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北京大学博士后。 1993年4月至今于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2011年10月起兼任全国资产评估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2007年11月起兼任财政部资产评估准则委员会委员，2016年11月起兼任中国

资产评估协会常务理事，2017年1月起兼任中国资产评估协会教育培训委员会副主任，2016年9月起兼

任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商业资产评估专业委员会委员，2018年5月起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商标品牌研究

院执行主任。 2020年11月起，任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俞明轩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新华通讯社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杨庆兵先生简历

杨庆兵先生，1966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中文和国内新闻专业双学士，高级编辑。 1991年7月至

2003年8月历任新华社《半月谈》杂志社公开版编辑、执行主编。 2003年8月至2010年1月，历任新华社网

络中心财经部主任、新闻中心主任、总编室主任、中国政府网编辑部主任、新华社网络中心总编助理；

2010年1月至2011年5月，任新华网络有限公司总编助理、财经中心主任；2011年5月至2012年11月，任

本公司职工监事、总编助理、财经中心主任；2012年11月至今，任本公司财经总监、董事会秘书；2014年9

月至今，兼任中证金牛董事；2017年4月至2017年9月、2018年12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裁。

杨庆兵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新华通讯社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宇先生简历

陈宇先生，1973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 1996年7月毕业于山东大学计算机

专业， 同月进入新华社技术局工作；1998年4月借调新华社信息中心负责新华网技术建设和运行工作；

2000年4月至今在新华网工作，历任技术部副主任、主任、总裁助理、运营总监，2016年6月至今担任新华

网总工程师；2016年6月至2018年10月兼任技术总监。 2017年4月至2017年9月、2018年12月至今，担任

公司副总裁。 2016年3月至2019年8月，兼任北京新彩华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17年5月至今，兼

任新华智云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2018年2月至今，兼任新华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执行董事。

陈宇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新华通讯社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任劼先生简历

任劼先生，1977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北京工商大学会计学硕士，高级会计师，2000年8月至2004年

11月担任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财务部直属企业主管；2004年11月至2008年3月担任中国国旅

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高级经理;2008年3月至2014年3月担任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财

务副总监、财务总监；2014年4月至2016年11月担任国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筹）负责人。2016年11

月至2017年4月担任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经理；2017年4月至今，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2019年4月

至今，兼任新华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任劼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新华通讯社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宋波先生简历

宋波先生，1983年9月出生，管理学学士，2007年至2008年4月，在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工作；2008年5月至2011年1月，在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

经理；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在华致酒行连锁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办

公室主任；2013年12月至2017年5月，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2017年5月至今，任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2014年9月至今，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宋波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新华通讯社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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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20年11月13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于2020年11月25日在北京市西城区宣武

门西大街129号金隅大厦七层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谭玉平先生

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谭玉平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监事谭玉平本人已回避表决。同意的票数占全体监事所持的

有表决权票数的100%。

特此公告。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11月25日

附件：

谭玉平先生简历

谭玉平先生，1966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南京炮兵学院，1996年获国防大学军

事学硕士学位。 1989年7月至1992年6月，任空降15军43旅炮兵营一连指挥排长；1992年6月至1993年9

月，任空降15军43师128团特务连指导员；1993年9月至1996年7月，为国防大学学员；1996年7月至2001

年8月，历任军事医学科学院政治部干部处副营职干事、正营职干事、副团职干事；2001年8月至2013年1

月，历任中纪委驻新华社纪检组社监察局机关纪委干部、副处级纪检监察员、办公室副主任、第二纪检监

察室主任；2013年1月至2014年8月， 任中纪委驻新华社纪检组监察局副局级纪律检察员兼第二纪检监

察室主任；2014年8月至2016年7月， 任本公司党组成员；2016年3月至2017年6月， 任本公司党委副书

记；2017年6月至今，任本公司党委常委、纪委书记；2017年9月至2020年11月，任本公司第三届职工代表

监事、监事会主席；2020年11月起，任本公司第四届职工代表监事、监事会主席。

谭玉平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新华通讯社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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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1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129�号金隅大厦五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3,629,71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279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

董事长田舒斌先生主持会议，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7人，董事徐姗娜女士、丁平先生、申江婴先生因工作安排原因未能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谭玉平先生因工作安排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杨庆兵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副总裁陈宇先生、财务总监任劼先

生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长兼任总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3,516,814 99.9662 112,900 0.0338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2.01

《关于选举田舒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33,438,016 99.9425 是

2.02

《关于选举徐姗娜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33,438,021 99.9425 是

2.03

《关于选举丁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33,438,021 99.9425 是

2.04

《关于选举申江婴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33,438,021 99.9425 是

2.05

《关于选举刘加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33,438,021 99.9425 是

2.06

《关于选举叶芝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33,438,021 99.9425 是

3、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3.01

《关于选举吴振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33,517,419 99.9663 是

3.02

《关于选举曾剑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33,517,419 99.9663 是

3.03

《关于选举黄澄清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33,517,419 99.9663 是

3.04

《关于选举俞明轩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33,517,419 99.9663 是

4、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4.01

《关于选举武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333,438,016 99.9425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01

《关于选举田舒斌先生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15,964,796 98.8135 0 0.0000 0 0.0000

2.02

《关于选举徐姗娜女士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15,964,801 98.8135 0 0.0000 0 0.0000

2.03

《关于选举丁平先生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15,964,801 98.8135 0 0.0000 0 0.0000

2.04

《关于选举申江婴先生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15,964,801 98.8135 0 0.0000 0 0.0000

2.05

《关于选举刘加文先生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15,964,801 98.8135 0 0.0000 0 0.0000

2.06

《关于选举叶芝女士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15,964,801 98.8135 0 0.0000 0 0.0000

3.01

《关于选举吴振华先生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16,044,199 99.3050 0 0.0000 0 0.0000

3.02

《关于选举曾剑秋先生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16,044,199 99.3050 0 0.0000 0 0.0000

3.03

《关于选举黄澄清先生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16,044,199 99.3050 0 0.0000 0 0.0000

3.04

《关于选举俞明轩先生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16,044,199 99.3050 0 0.0000 0 0.0000

4.01

《关于选举武斌先生为公

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的议案》

15,964,796 98.8135 0 0.000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丘汝、彭闳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

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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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2,426,980.24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00.80%，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内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660,

863.65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81.91%。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

提供的担保金额为68,500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8.49%。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安徽康佳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安徽康佳公司” )的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以下简称“民生

银行马鞍山分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根据合同约定，本公司为民生银行马鞍山分行与安徽康

佳公司签署的《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为10,000万元，担保期限

为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被担保人为安徽康佳公司，债权人为民生银行马鞍

山分行。

本公司2017年3月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二十八次会议及2017年4月24日召开的2016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安徽康佳电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为安徽康佳公

司提供金额为11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有效期为五年。

担保

方

被担保

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经审议的

最高担保

额度

本次新增担

保金额

尚在担保期

限的金额

可用担保额度

担保金额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康 佳

集团

安 徽 康

佳公司

78% 71.28% 11亿元 1亿元 0元 10亿元 1.24% 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安徽康佳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7年5月14日

注册地址：安徽省滁州市中都大道999号

法定代表人：廖志科

注册资本：14,000万元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电视机、家庭视听设备，IPTV机顶盒，数字电视接收器（含卫星电

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触摸电视一体机，数码产品，日用电子产品，汽车电子产品，办公设备，电子计算

机，显示器及相关电器产品；大屏幕显示设备的制造和应用服务；LED（OLED）背光源、发光器件制造及

封装；生产经营电子元器件、红外测温仪、模具、塑胶制品；提供仓储服务，物流配货，自有厂房租赁；钢

材、铜材、铝材的加工和批发；经营进出口业务；金属材料的加工和批发；金属制品、汽车、矿产品的批发。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产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产权及控制关系：安徽康佳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78%的股权。

安徽康佳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和2020年1-10月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0月31日

资产总额 189,488.01 208,494.77

负债总额 129,069.25 148,612.80

净资产 60,418.76 59,881.97

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1-10月

营业收入 256,326.33 204,366.07

利润总额 24,287.39 -633.55

净利润 20,792.18 -538.5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双方：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人）、民生银行马鞍山分行（债权人）

2、担保金额及范围：担保金额为10,000万元，担保范围是民生银行马鞍山分行与安徽康佳公司签署

的《综合授信合同》项下最高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含反

担保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仲裁费、公证费、鉴定费、送达费、

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合同生效：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签章）或加盖公章（合同专用

章），并由民生银行马鞍山分行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签章）且加盖公章（合

同专用章）后生效。

四、董事会意见

为了提高本公司资金流动性，同时为了满足安徽康佳公司日常经营资金的需要，保障该公司业务的

正常运营，本公司决定为该公司签署的融资合同提供担保。

本公司董事局认为，安徽康佳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对该公司具有形式上和实质上的

控制权，担保风险可控。 本公司对该公司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本公司为控股公司安徽康佳公司提供担保时， 该公司的其他股东为担保额度的22%向本公司提供

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2,426,980.24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00.80%，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内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660,

863.65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81.91%。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

提供的担保金额为68,500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8.49%。

六、备查文件目录

《最高额保证合同》等。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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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转让重庆康佳置业发展有限

公司部分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0年9月16日披露了《关于挂牌转让重庆康佳

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96）。 2020年10月20日，本公司将持有的重

庆康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康置业公司” ）18%的股权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

让。

近日，根据国有产权交易规则，本公司与当代绿色置业（西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绿色置业

公司” ）正式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交易价格为2,700万元人民币，签订合同后一次性付款。 目前，当

代绿色置业公司已将2,7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汇入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指定的银行账户。上海联合产权

交易所将根据相关规定尽快将该笔股权转让款支付给本公司。 本公司已按股权转让比例收回了向重康

置业公司提供的股东借款及相应利息。

一、交易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方名称：当代绿色置业（西安）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7月3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04MAB0HM755X。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

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注

册地址：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未央路170号赛高城市广场2号楼企业总部大厦11层06、07单元。

经询问，当代绿色置业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

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当代绿色置业（西安）有限公司

1、合同标的为本公司持有的重康置业公司18%的股权。

2、本次股权交易已于2020年10月20日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挂牌期间只产生一个符合

受让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因此当代绿色置业公司受让重康置业公司18%的股权。

3、交易价格为2,700万元人民币，当代绿色置业公司按照一次性付款方式支付价款。

4、本公司在收到产权交易价款后20个工作日内，开始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5、本合同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三、对本公司的影响

挂牌转让重康置业公司部分股权可优化本公司资产配置，回收资金，增强资产的流动性，提高本公

司整体效益。 本次交易以重康置业公司2020年10月31日账面值和本次股权转让成交价格为基础计算，

预计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税后利得约为1,379.51万元，因丧失对其控制权并转为权益法核算，按照

公允价值重新计量，剩余股权产生的税后利得预计约为3,219.19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持

有重康置业公司33%股权，剩余股权作为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并按权益法进行后续计量，重康置业公司

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四、备查文件

《产权交易合同》。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035

证券简称：楚天高速 公告编号：

2020-066

公司债简称：

19

楚天

01

公司债代码：

155321

公司债简称：

20

楚天

01

公司债代码：

163303

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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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1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汉阳区四新大道26号湖北国展中心东塔2403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71,082,27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100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南军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 董事会秘书宋晓峰先生出席会议；全体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1,069,270 99.9985 13,000 0.0015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4,656,608 99.8623 364,700 0.1377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关于增补部分监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监事候选人王超女士 870,701,400 99.9562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2,178,551 99.4068 13,000 0.5932 0 0.0000

2

关于续签 《金融服务

协议》的议案

1,826,851 83.3588 364,700 16.6412 0 0.0000

3.01 监事候选人王超女士 1,810,951 82.633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议案1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2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上述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英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杰、杨婧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 参加会议人员与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与表决结

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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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华恒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恒能源” ）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本次担保没有提供反担保。

●本公司及合资公司无逾期担保。

●本次担保后，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43,87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2.61%。

一、担保情况概述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华恒能源于近日申请额度为5,000万元人

民币的非融资类保函。 公司为华恒能源该项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间为自起算日起两年。

公司对华恒能源的授信额度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5日和2020年5月16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被担保人情况

公司名称：华恒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12月10日

注册资本：10,6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山东烟台龙口市龙港街道烟潍公路路南

法定代表人：刘振东

经营范围：天然气【含甲烷的；压缩的】、天然气【含甲烷的；液化的】、管道燃气【天然气】、石油气

【液化的】、丙烯、乙烷【液化的】、丙烷的不带有储存设施的经营；普通货运；危险货物运输（2类1项、2类

2项、3类、4类1项、5类1项、8类）；机械设备租赁；燃气灶具组装；燃气设施及管网的设计和安装；燃气工

程的施工；燃气表、燃气报警器、燃气采暖热水炉、燃气锅炉、燃气热水器的销售；燃气灶具及零部件的销

售、维修；自有房屋租赁。（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华恒能源系恒通股份控股子公司。

华恒能源一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

单位：元

科 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9月30日

总资产 438,781,361.91 584,454,720.81

净资产 240,006,402.41 235,141,710.20

科 目 2019年度 2020年三季度

营业收入 5,950,554,015.73 3,375,432,089.56

净利润 45,334,701.15 76,675,142.89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华恒能源申请的5,000万元人民币非融资类保函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方式：保证担保；保

证期间：两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

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中债

务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展期无需经保证人同意，保证人仍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本合同约定的事项，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

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子公司，具有足够偿还债务的能力，经营活动在公司控制范围内。 公司本次为

子公司提供担保不存在资源转移或利益输送情况，风险均在可控范围，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公司股东的

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875万元，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41,996万元,合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2.61%。

特此公告。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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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8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020

年度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保证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债券简称：18北辰实业MTN001，债

券代码：101801409）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付息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3.债券简称:� 18北辰实业MTN001

4.债券代码:� 101801409

5.发行规模:�人民币16.2亿元

6.本计息期债券利率：5.65%

7.本期付息日:� 2020-12-03

二、付息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 其付息资金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划

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券付息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债券

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 应在付息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

公司。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

金的，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1.发行人：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浩、成扬

联系电话：010-84973263

2.主承销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袁善超、杜秋阳

联系电话：010-66635929、010-66635929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发行岗

电话：021-23198888

特此公告。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0�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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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妙可蓝多” ）、下属子公司广泽乳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泽乳业” ）、孙公司上海芝然乳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芝然” ）及孙公司妙

可蓝多（天津）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妙可食品” ）于近期收到政府补助合计人民币3,331,

859.08元。

具体如下：

获得补助单位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

（元）

补助依据 补助类型

获得补助

时间

妙可蓝多 奉贤区专精特新补助

15,000.00

注1 与收益相关

2020.10.13

35,000.00 2020.10.27

广泽乳业

安置残疾人就业增值税即征即

退

1,511,052.28

注2 与收益相关

2020.10.22

1,518,677.94 2020.11.24

上海芝然

知识产权贯标企业资助

28,000.00

注3 与收益相关

2020.10.12

72,000.00 2020.10.27

奉贤区专精特新补助

15,000.00

注1 与收益相关

2020.10.13

35,000.00 2020.10.27

科技型企业贷款贴息 54,700.00 注4 与收益相关 2020.11.16

妙可食品

开发区采购区内企业产品或服

务进行恢复生产的企业资金支

持

47,428.86 注5 与收益相关 2020.10.19

合计 3,331,859.08

注1：上海市奉贤区经济委员会、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奉贤区“专精特新” 、“专精特新小巨

人” 、“单项冠军” 企业培育扶持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奉经[2019]69号）

奉贤区经济委员会《奉贤区“专精特新” 、“专精特新小巨人” 、“单项冠军” 企业培育扶持实施办法

（试行）》

注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52号）

注3：奉贤区知识产权局《奉贤区知识产权（专利）经费使用管理规定》

注4：奉贤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促进金融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

（沪奉府规[2018]20号）、《关于支持科技创新促进金融与产业融合发展财政贷款贴息、担保贴费、中介

奖励的实施细则》（沪奉财规〔2019〕1号）、《关于开展奉贤区2020年下半年度科技型企业贷款贴息、

担保贴费申报工作的通知》

注5：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和改革局《开发区采购区内企业产品或服务进行恢复生产的企业资

金支持事项信息服务指南》

二、政府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补助类型。 上述补

助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为 3,331,859.08�元（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上述政府补助预计将对公司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年损益的影响情况仍

需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25日


